
铜府征地预公告〔2024〕22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关于变更铜府征地预公告〔2024〕13号

部分内容的公告

因实施铜梁区淮远河支流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涉及拟征收南城街道聚星村四组等2个街道2个村4个组拟征地部分面积调整，现将《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预公告》（铜府征地预公告〔2024〕13号）部分内容作如下变更：

将铜府征地预公告〔2024〕13号中“拟征收南城街道聚星村四组等2个街道2个村4个组集体土地5.5870公顷，其中南城街道聚星村四组0.9491公顷、五组2.2332公顷、十一组2.0659公顷，东城街道梁祝村十组0.3388公顷”变更为“拟征收南城街道聚星村四组等2个街道2个村4个组集体土地5.5023公顷，其中南城街道聚星村四组0.9491公顷、五组2.2333公顷、十一组2.0659公顷，东城街道梁祝村十组0.2540公顷”。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

附件：勘测定界图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2024年7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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